长寿区应急管理局委托街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委托依据
	执法依据

	1
	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法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

	2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等七项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

	3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等八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4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的生产、经营、运输、储存、使用危险物品或者处置废弃危险物品，未建立专门安全管理制度、未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等五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

	5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

	7
	对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不符合《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的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等两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五条

	8
	对于生产经营单位未保证安全培训工作所需资金和未承担安全培训费用等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九条

	9
	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金属冶炼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生进行培训，未如实记录培训情况以及特种作业人员未取证上岗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三十条

	10
	对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或其他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

	11
	对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未按规定签订救护协议的，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未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六条

	12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等制度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

	13
	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未依法备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

	14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编制应急预案或者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

	15
	对违反《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冶金企业和有色金属企业安全生产规定》第四十六条

	16
	对生产经营单位未建立健全特种作业人员档案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八条

	17
	生产经营单位使用未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特种作业人员上岗作业的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三十九条

	18
	对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法律有关安全培训要求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19
	对违反《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与监督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

	20
	对零售经营者变更零售店名称等信息并未重新办理零售许可证以及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

	21
	对违反《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未如实记录在案，并向从业人员通报的等三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六十条第二款
	《食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六条




